
 

1 

证券代码：002684               证券简称：猛狮科技             公告编号：2019-004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增加标的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资产购买框架协议》仅为交易双方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所达成的初步意向，旨在表达双方的合作意愿及初步商洽的结果。具体重组方

案及相关交易条款以交易双方正式签署的协议为准。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处于初步筹划阶段，公司尚需对相关标的资产进

行尽职调查，具体交易金额及该项交易最终能否完成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存在无法完成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重大资产重组概况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拟向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材蚌

埠”）及其关联方发行股份购买其拥有的从事绿色能源科技产品的应用研究与生

产以及光伏发电站运营维护等相关业务公司的股权及与之相关的全部权益。公司

于 2018年 9月 12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8-122），并分别于 2018年 9月 27日、2018年 10月 18日、2018年 11月 1

日、2018 年 11 月 15 日、2018 年 11 月 29 日、2018 年 12 月 13 日、2018 年 12

月 27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128、

2018-132、2018-139、2018-144、2018-149、2018-154、2018-159）。 

经过进一步商讨、论证，公司拟增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资产。2019

年 1月 8日，公司与中建材浚鑫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材浚鑫”）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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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资产购买框架协议》，公司拟通过向中建材浚鑫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

购买其拥有的从事光伏发电等相关业务公司的股权及与之相关的全部权益。中建

材浚鑫主要从事光伏发电，收购中建材浚鑫可以增加公司在光伏行业的业务规

模，与公司现有的储能业务及中建材蚌埠的业务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一）新增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建材浚鑫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767398018J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4、住所：江阴市申港镇镇澄路 1011号  

5、法定代表人：孙建安 

6、注册资本：70,200万元 

7、成立日期：2004年 12 月 13日 

8、营业期限：2004年 12 月 13日至 2024年 12月 12日 

9、经营范围：研发高科技绿色太阳能电池、光电子器件、硅太阳能电池组

件,生产高科技绿色太阳能电池、光电子器件(仅限晶体硅片)、硅太阳能电池组

件;从事硅太阳能电池、组件及其辅料、晶体硅材料、太阳能应用产品的批发业

务。从事太阳能光伏工程的建设、施工。(以上项目凭有效资质经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38,610.00 55.00 

浚鑫太阳能（香港）有限公司 18,638.10 26.55 

永捷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7,02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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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浚鑫投资有限公司 5,931.90 8.45 

合计 70,200.00 100.00 

11、中建材蚌埠与中建材浚鑫的关联关系：中建材蚌埠与中建材浚鑫均为中

央企业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 

（二）新增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 

本次重组新增的标的资产初步确定为中建材浚鑫拥有的从事光伏发电等相

关业务公司的股权及与之相关的全部权益。 

（三）《资产购买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建材浚鑫科技有限公司 

1、交易方案 

(1) 本次重组的整体方案初步确定为甲方向乙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标的资产。 

(2) 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初步确定为乙方拥有的从事光伏发电等相关业务

公司的股权及与之相关的全部权益。 

(3)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

构评估并经主管机关备案后的评估值为参考依据，由本次交易双方及其他相关方

协商确定。本次重组的评估基准日以最终确定的交易方案为准。 

(4) 双方及其他相关方将对标的资产的具体范围、交易对方、交易作价、股

份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股份锁定期、业绩承诺等具体细节做进一步沟通协

商，并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正式签署的资产购买协

议中就上述事项进行具体约定。 

(5) 甲乙双方一致确认，本协议项下所述交易实施需履行如下程序： 

1) 本次重组的正式资产购买协议签署并生效； 



 

4 

2) 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重组相关事宜； 

3) 乙方及其他相关方（如有）就本次重组相关事宜履行相应内部决策程序； 

4) 本次重组涉及的有关事项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备案； 

5)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组事项； 

6) 其他相关的审批（如需）。 

2、承诺 

双方承诺，将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进行合作及展开善意磋商，尽快完成本次

重组相关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共同推动本次重组方案的完善及实施，

尽快就本协议所述事项的具体内容达成一致并签署正式协议。 

3、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各自公章之日起生

效。 

4、其他 

（1）本协议在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终止： 

1) 本协议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终止本协议。 

2) 本次重组由于不可抗力或者双方以外的其他原因（包括但不限于监管机

构审批等）而不能实施。 

（2）本协议仅为双方关于本次重组的初步意向，并非最终的交易方案，双

方最终签署的正式协议若与本协议有任何内容不一致之处，均以正式协议的约定

为准。除协议“保密和信息披露”、“适用法律与争议解决”及“其他”条款外，

本协议其它条款对双方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清洁能源的生产、储存和应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购买

的资产为中建材蚌埠及其关联方拥有的从事绿色能源科技产品的应用研究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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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以及光伏发电站运营维护等相关业务公司的股权及与之相关的全部权益、中建

材浚鑫拥有的从事光伏发电等相关业务公司的股权及与之相关的全部权益。本次

交易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将提升公司清洁能源发电资产的规模和质量，

以及储能业务的竞争力，预计能为公司提供稳定的利润和现金流，将对公司的未

来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四、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资产购买框架协议》仅为交易双方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所达成的初步意向，旨在表达双方的合作意愿及初步商洽的结果。具体重组方案

及相关交易条款以交易双方正式签署的协议为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处于初

步筹划阶段，公司尚需对相关标的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具体交易金额及该项交易

最终能否完成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存在无法完成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八日 




